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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者
简
介胡德胜，男，汉族，!"#$ 年出生，河南卫辉人，法

学学士（北京大学，!"%%），哲学博士（英国邓迪大学，
&’’$），博士后（英国邓迪大学），西安交通大学法学
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经济师，律师，仲裁员。善于从

法、经济和自然科学的融合角度研究问题，主要研究

方向和领域有国际法和比较法，环境、自然资源和能

源法律与政策，民商经济法。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

学基金项目 & 项，出版中文和英文著作 !’ 余部，在
()*+, -./012、3405+,60*2 .7 8+45+, ()*+, 9): ;+50+:、
《比较法研究》、《环球法律评论》、《现代法学》、《政

治与法律》等期刊上发表中文和英文论文 <’ 余篇，
曾为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机构提供咨询服务。



内
容
提
要 健康的生态系统需要最低数量和适当质量的

水。保障生态环境用水是一个涉及到遵循自然和科

学规律，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和前瞻性、

事关全局性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。他山之

石，可以攻玉。然而，原始资料或者一手文献是进行

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；否则，就会出现以讹传讹、以

偏盖全、断章取义，难免得出错误结论的研究结果。

本书选择境外 !" 个法域有关生态环境用水的法
律与政策进行了翻译。这 !" 个法域是：作为富水组
的发达法域加拿大、芬兰和［美国］密歇根州，转型法

域爱沙尼亚和俄罗斯，发展中法域巴西、印度尼西亚

和马来西亚；作为中等组的发达法域［美国］密西西

比州、［澳大利亚］塔斯马尼亚州和英国，转型法域保

加利亚和乌克兰，发展中法域墨西哥和土耳其；以及

作为缺水组的发达法域［美国］加利福尼亚州、南非

和［澳大利亚］南澳大利亚州，转型法域乌兹别克斯

坦和捷克，发展中法域印度、肯尼亚和津巴布韦。其

中，亚洲 # 个，欧洲 $ 个，非洲 " 个，美洲 % 个，大洋洲
! 个，共涉及 !& 个国家。它所涉及的法域之多，是国
内法学研究领域中极其少见的，具有巨大的资料价

值、学术价值、参考价值和收藏价值，可供法学、政府

管理、水利科学和英文翻译等方面的有关人士作为

参考书和资料使用。



前
!
言本书是译者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

“生 态 环 境 用 水 法 理 创 新 和 应 用 研 究”

（"#$%&"’(）和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
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。

环境问题成为一项国际性关注事项的标志是

)*+’ 年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》的通过。生态
学的发展，使人类已经认识到：保护环境的实质核

心是保护生态系统，特别是保护地球上的重要生

态系统以及保护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重要过程。

这或许正是我国目前在法律与政策文件中更多使

用“生态环境”一词的科学动因。水是生命之源，

所有生物离开了水就无法生存，健康的生态系统

需要最低数量和适当质量的水。因此，生态环境用

水是一个涉及遵循自然和科学规律，关系到国家现

代化建设中战略性和前瞻性、事关全局性成败的重

大理论和实际问题。在法律与政策上研究生态环境

用水的法理和应用问题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建设环

境友好型、资源节约型社会，完成“十一五”规划提

出的“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，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

立法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”，完善可持

续发展法律法规的目标的必然要求。

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，我国是环境保

护和自然资源利用的诸多国际条约的缔约国。树

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，适格履行国际义务，既需要

立足于自然科学理论，又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和

教训。子云：“三人行，必有吾师焉。择其善者而

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课题组主要运用两种方

法，即国际和比较的方法，以原始资料（ ,-./0-1
234-562）为主、二手资料（文献）［ 2653780-1 234-562

)



（ !"#$%&#’%$）］为辅的方法，研究生态环境用水法律
与政策。

在项目研究过程中，为了避免东一个、西一个、

南一个、北一个法域地随意寻找印证或者论证研

究者自己假设理论的所谓正确性的现象的发生，

课题组在国家层面或者在联邦制国家的州（省）级

层面的法域选择上，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：!人均
可更新水资源量；"水资源量的时空分布状况；#
国土（陆地和内水）面积不能太小，生态系统具有

比较丰富的多样性；$每平方千米平均可更新水
资源量；%法律制度或者政策体系比较完善；&政
治制度和秩序比较稳定；’适当考虑地区平衡、有
关法域对世界事务的影响程度；(能否收集比较
全面的原始资料（包括其英文文本）。根据上述选

择标准，课题组最终选定了包括中国（大陆）在内

的 () 个法域作为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，并将它们
分为富水组、中等组和缺水组三组；而每组又被分

为发达法域、转型法域和发展中法域三种类型。加

上国际法域，共有 (* 个法域。用于比较研究的法
域之多，可以说，是国内法学研究中极其少见的。

既然以原始资料为主、二手资料（文献）为辅

进行研究，就涉及对国外法域有关生态环境用水

法律与政策这类一手文献的分析。为了避免断章

取义的情形发生，进行比较全面的翻译就显得十

分必要。所以，最终结项成果中就有了译著《国外

生态环境用水理论文献、法律与政策选译》作为成

果之一。鉴于其中的有些内容已经在有关杂志上

发表或者包括在其他已出版书籍中，出于为建设

环境友好型、资源节约型社会尽一份努力的考虑，

故计划将国外 (+ 个法域有关生态环境用水法律与
政策的内容予以汇集，定书名为《(+ 法域生态环境
用水法律与政策选译》予以出版。

在整理书稿的过程中，发现课题组所选择的法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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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之一罗马尼亚的有关原始资料不甚全面，同时还

发现少部分译文的质量令人不尽满意，因此以保加

利亚取代了罗马尼亚，并对质量欠缺的那部分译文

进行了重新翻译。最终，本书涉及的 !"个国外法域
包括：作为富水组的发达法域加拿大、芬兰和［美

国］密歇根州，转型法域爱沙尼亚和俄罗斯，发展中

法域巴西、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；作为中等组的发

达法域［美国］密西西比州、［澳大利亚］塔斯马尼亚

州和英国，转型法域保加利亚和乌克兰，发展中法域

墨西哥和土耳其；作为缺水组的发达法域［美国］加

利福尼亚州、南非和［澳大利亚］南澳大利亚州，转

型法域乌兹别克斯坦和捷克，发展中法域印度、肯尼

亚和津巴布韦。其中，包括亚洲 #个法域、欧洲 $个
法域、非洲 "个法域、美洲 %个法域以及大洋洲 !个
法域，共涉及了 !&个国家。
项目的研究和本书的出版，还得到了河南省

人事厅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

配套经费、郑州大学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配

套经费，以及郑州大学人事处和哲学社会科学研

究管理办公室的资助或者支持，谨此表示感谢。

在此感谢郑州大学法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

专业研究生庞玉豹、王运召、王文卿、张晓燕、王红

艳、刘璐和王喆同学。他们或进行了初译，或参与

了通稿性阅读和校对，或提出了一些润色建议。

众所周知，译事为难事。尽管译者在主观上力

图尽可能译好，但是由于自身水平有限，而且对于

官方语言非英语之法域的法律与政策大多数转译

自非正式英文文本，错误或者不当之处在所难免。

读者如果发现有错误或者不当之处，敬请与本人

联系（’(()*(+,*-. /!%0 123），以便纠正。

胡德胜

!&&4 年 /& 月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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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! 章

加拿大

生态环境用水法律与政策选译

第一节" 加拿大《!#$% 年环境部法》节译!

第 & 条"（!）部长的权力、职责和职能扩及并包括国会具有管辖权但未
依法授予任何加拿大政府其他部、理事会或者机构的涉及下列事宜的所有

事项：

（’）自然资源（包括水、空气和土壤）质量的保育和改善；
（(）可再生资源，包括迁徙鸟类以及其他非家庭驯养动物和培植植物；
（)）水；
（*）气象；
（+）尽管《卫生部法》第 &（,）（-）条已有规定，国际联合委员会所制定
的，根据美国和爱德华七世国王陛下之间签订条约所颁布的，关于美国和加

拿大界水及相关问题的任何规则或者法规的执行，如果这些规则或者法规

涉及自然环境质量的保育和改善事宜的话；

（ .）加拿大政府有关自然质量保育和改善的政策和计划的协调；

/第 ! 章" 加拿大生态环境用水法律与政策选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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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（!）和（"）项已经删除］
（#）部长的权力、职责和职能还扩及并包括其他涉及环境且国会具有管
辖权的，法律授予部长的事项。

第二节$ 加拿大《%&’( 年水法》节译!

关于加拿大水资源管理（包括涉及水资源研究、计划，以及水

资源保育、开发和利用项目的实施）的法律

鉴于加拿大的水资源需求正在不断地迅速增加，对于水资源的性质、范

围和配置，对于当代和后代的相应需求，对于满足这些需求的途径，都需要

更多的知识；

又鉴于加拿大水资源污染对于加拿大人民的健康、福祉和繁荣，以及对

于加拿大的总体环境质量构成了严重的和迅速增长的威胁，它因而成为一

个急迫的全国性关切事项，需要采取措施来规范加拿大那些受到最严重影

响地区的水质管理；

再鉴于国会迫切希望加拿大政府，或者加拿大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合

作，根据加拿大政府和各省级政府有关水资源的责任，为了水资源的研究和

计划，以及为了水资源的保育、开发和利用，实施综合性项目，从而确保为了

加拿大全体人民的福祉而最佳利用水资源；

因此，女王陛下经由加拿大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建议和批准，制定本法

如下：

第 % 条$ 本法简称为加拿大水法。
第 # 条$（%）在本法中，
⋯⋯

“机构”是指根据第 %% 条或者 %) 条的规定，予以组织和命名而组成的
任何水质管理机构。

⋯⋯

“部长”是指环境部长。

⋯⋯

* #) 法域生态环境用水法律与政策选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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